
未按规定对采购的原料进行

查检验的检查标准

一、检查对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原料库。

查看原料验收制度、验收标准和验收记录。

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及其他有关资料。

询问有关人员。

三、判定标准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检查项结果为“发现问题”，应

当责令改正，并立案调查。

1. 无原料验收制度、标准；

2. 未对原料进行查检验的；

3. 未按验收制度、标准对原料进行查检验的。

四、说明

原料查检验指企业应当建立原料采购验收制度和原料

验收标准，逐批对采购的原料进行查验或者检验。

五、附件

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有关标准，对采购的饲料原料、

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和用于饲料添加剂生产的原料进行查验或者检验。

第四十条第一项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

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

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可以由发证机

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

（一）不按照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有关标

准对采购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

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用于饲料添加剂生产的原料进行

查验或者检验的；

2.《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第七条 企业应当建立原料采购验收制度和原料验收标

准，逐批对采购的原料进行查验或者检验：

（一）原料采购验收制度应当规定采购验收流程、查

验要求、检验要求、原料验收标准、不合格原料处置、查

验记录等内容。



（二）原料验收标准应当规定原料的通用名称、主成

分指标验收值、卫生指标验收值等内容，卫生指标验收值

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

（三）企业采购实施行政许可的国产单一饲料、饲料

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

的，应当逐批查验许可证明文件编号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

证，填写并保存查验记录；查验记录应当包括原料通用名

称、生产企业、生产日期、查验内容、查验结果、查验人

等信息；无许可证明文件编号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

或者经查验许可证明文件编号不实的，不得接收、使用。

（四）企业采购实施登记或者注册管理的进口单一饲

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浓缩饲料的，应当逐批查验进口许可证明文件编号，填写

并保存查验记录；查验记录应当包括原料通用名称、生产

企业、生产日期、查验内容、查验结果、查验人等信息；

无进口许可证明文件编号的，或者经查验进口许可证明文

件编号不实的，不得接收、使用。

（五）企业采购不需行政许可的原料的，应当依据原

料验收标准逐批查验供应商提供的该批原料的质量检验

报告；无质量检验报告的，企业应当逐批对原料的主成分

指标进行自行检验或者委托检验；不符合原料验收标准

的，不得接收、使用；原料质量检验报告、自行检验结果、



委托检验报告应当归档保存。

（六）企业应当每 3 个月至少选择 5 种原料，自行或

者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其主要卫生指标进行检测，根据检

测结果进行原料安全性评价，保存检测结果和评价报告；

委托检测的，应当索取并保存受委托检测机构的计量认证

或者实验室认可证书及附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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